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错误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 2015 年年度财务报告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16）JS-07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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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及购买本公司所发行债券之前，应认真考虑下述各种可能对债

券的偿付、债券价值判断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并仔

细阅读募集说明书中“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内容。 

一、利率波动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

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采用固定

利率且期限较长，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不排除市场利率上升的可能，这将使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的收益水平相对下降。 

二、政策性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属于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的行业。在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会有不用程度的调整，对于

固定资产投资、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城市建设投融资等政策的调整

可能造成公司所处行业的营业模式发生变化，使公司经营活动或盈利水平产生一

定的不确定性。 

三、新增对外担保风险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和 2015 年 2 月 16 日，新增数额为 60,000.00

万元和数额为 30,000.00 万元的区内国企贷款担保，担保余额合计 146,840.00 万

元，数额较大，占公司净资产的 39.91%，若发生违约事件会对本期债券的偿付

造成影响。 

四、借款人违约风险 

小微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末端环节，经营竞争环境相对处于劣势，在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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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生波动的情况下，小微企业面临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和政策性风险，抗周期性

较弱。一旦小微企业因自身经营或系统性周期风险原因，发生经营恶化，将有可

能导致小微企业出现违约，对本期债券偿付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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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年度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指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股东、实际控制人 指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本次债券 指 
指总额为人民币6亿元的2015年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 

主承销商 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偿债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指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经开区 指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商银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建设银行 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昆仑银行 指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中信银行 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银行 指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民生银行 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章程 

报告期 指 2015年3月27日至2015年12月31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法定

节假日和/或休息日）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定的对公营业日（不包

括法定休息日和节假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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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年度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

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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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一、 发行人 

（一）中文名称：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赵振国 

（三）公司地址：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维泰南路 1 号维泰大厦

12 层 1205 室 

办公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维泰南路 1 号维泰大厦

12 层 1205 室 

邮政编码：830046 

（四）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姓名：王易鹏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维泰南路 1 号维泰大厦

12 层 1205 室 

联系电话：0991-3776662 

传真：0991-3776663 

（五）年度报告查询地址： 

查询网址：www.sse.com.cn 和 www.chinabond.com.cn 

备置地 

本公司：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维泰南路 1 号维泰大厦 12

层 1205 室 

主承销商：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恒奥中心 D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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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

未发生变更。 

二、 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东塔楼 15 层 

签字会计师：申顺、周雪明 

联系人：申顺、周雪明 

联系电话：025-83248772 

传真：025-83206200 

三、 主承销商 

（一）主承销商 

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恒奥中心 D 座 

联系人：费超、夏刚 

联系电话：010-88085122 

传真：010-88085373 

（二）分销商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恒奥中心 D 座 7 层 

联系人：沙沙 

联系电话：010-6321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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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63210784 

2、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唐延路 5 号陕西邮政信息大厦 9-11 层 

联系人：郝晓波 

联系电话：029-88602140 

传真：029-88602189 

四、 跟踪评级机构 

名称：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98 号 14F 

联系人：张雪宜、蒋卫 

联系电话：021-63504375、63504375 

传真：021-63610539 

五、 债权代理人、账户监管人 

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办公地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480 号广发银行 

联系人：张红 

联系电话：0991-2953358 

传真：0991-295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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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事项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为本公司唯一公开发行且尚未全额兑付

的债券，现将本期债券基本信息披露如下： 

一、 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5 年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小微企业增

信集合债券。 

2、债券简称：15 乌经开小微债（银行间市场）、15 乌小微（交易所）。 

3、债券代码：1580089（银行间市场）、127154（交易所）。 

4、发行首日：2015 年 3 月 27 日。 

5、到期日：2019 年 3 月 27 日。 

6、债券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上市交易；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7、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8、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6 亿元。 

9、债券期限和利率：4 年期，发行利率 6.79%。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三个

计息年度末，发行人可选择在原票面利率基础上上调或下调 0-300 个基点（含本

数）。 

10、债券本金余额：6 亿元。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

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12、信用等级：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

券的信用级别为 AA，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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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已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完成自 2015 年 3 月 27

日至 2016 年 3 月 26 日期间的利息兑付，不存在兑付利息违约情况。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共募集资金 6 亿元人民币，全部委托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分行以委托贷款的形式投放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协助选择

并经公司确认的、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内或经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头屯河区人民政府）同意的其它区域的小微企业。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计划投入 
募集资金 
已投入 

1 新疆茂祥贸易有限公司 872.38  872.38  

2 新疆维阿堂制药有限公司 450.03  450.03  

3 新疆天雪食品有限公司 506.86  506.86  

4 新疆北方钢铁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777.09  777.09  

5 新疆恒威新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99.00  99.00  

6 新疆新世纪面粉有限公司 214.79  214.79  

7 新疆信源浮法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595.87  595.87  

8 新疆玉泰驼绒纺织品有限公司 131.03  131.03  

9 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231.50  231.50  

10 乌鲁木齐市隆盛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78.71  278.71  

11 新疆西尔丹食品有限公司 362.67  362.67  

12 新疆秦域工业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191.46  191.46  

13 新疆大森化工有限公司 460.79  460.79  

14 新疆瑞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6.00  96.00  

15 乌鲁木齐科迪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92.27  192.27  

16 新疆恒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88  14.88  

17 新疆神威起重机有限公司 52.02  52.02  

18 乌鲁木齐宝浦不锈钢有限公司 25.33  25.33  

19 新疆安泰神州封头有限公司 37.97  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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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85.60  1,085.60  

21 新疆银起起重机有限公司 46.55  46.55  

22 新疆恒星节能冷热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3.77  13.77  

23 新疆福克油品有限公司 96.00  96.00  

24 新疆事必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33  4.33  

25 新疆西部加斯特药业有限公司 18.00  18.00  

26 新疆八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189.76  2,189.76  

27 新疆西鼎钢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7.21  137.21  

28 新疆珠峰工贸有限公司 733.89  733.89  

29 乌鲁木齐西部明珠工贸有限公司 82.25  82.25  

30 新疆斯拓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66.12  66.12  

31 新疆电控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0.85  10.85  

32 新疆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40.95  40.95  

33 新疆维泰亿兴嘉鸿投资有限公司 8,500.00  8,500.00  

34 新疆维泰小微企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35 新疆软件园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  8,000.00  

36 新疆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37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5,000.00  5,000.00  

合计 52,305.92 52,305.92  

募集资金余额 7,694.08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7,694.08 万元。 

三、 评级机构跟踪评级情况 

本公司已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跟踪评

机构，跟据本公司与之签订的《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书》相关条款，最新一期跟踪

评级报告预计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债券信息网站。 

四、 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增新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并未发生变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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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提取金额 提取时间 用途 
与募集说明

书承诺是否

一致 
1 690.00  2015 年 4 月 2 日 小微债承销费 是 

2 8,500.00  2015 年 5 月 21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3 506.86  2015 年 6 月 17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4 872.38  2015 年 6 月 18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5 595.87  2015 年 6 月 18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6 460.79  2015 年 6 月 18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7 450.03  2015 年 6 月 18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8 231.50  2015 年 6 月 18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9 777.09  2015 年 6 月 18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0 99.00  2015 年 6 月 19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1 191.46  2015 年 6 月 19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2 214.79  2015 年 6 月 19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3 131.03  2015 年 6 月 19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4 52.02  2015 年 6 月 26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5 278.71  2015 年 6 月 30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6 37.97  2015 年 6 月 30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7 1,085.60  2015 年 6 月 30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8 362.67  2015 年 6 月 30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19 25.33  2015 年 7 月 3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0 192.27  2015 年 7 月 3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1 10,000.00  2015 年 7 月 14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2 96.00  2015 年 7 月 24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3 46.55  2015 年 7 月 24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4 96.00  2015 年 7 月 24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5 137.21  2015 年 8 月 11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6 8,000.00  2015 年 8 月 13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7 18.00  2015 年 8 月 24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8 2,189.76  2015 年 8 月 24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29 14.88  2015 年 8 月 28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30 13.77  2015 年 8 月 28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31 4.33  2015 年 8 月 28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32 733.89  2015 年 9 月 2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33 82.25  2015 年 9 月 2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34 66.12  2015 年 9 月 2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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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0.85  2015 年 9 月 2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36 40.95  2015 年 9 月 2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37 5,000.00  2015 年 9 月 2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38 10,000.00  2015 年 9 月 6 日 投放委托贷款 是 

合计 52,305.92 

五、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事项。 

六、 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为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抵押资产的安全，考虑到债券持有

人的不确定性，公司为债券持有人聘请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担任

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和抵押资产监管人，并签署《债权代理协议》和《资金账

户监管协议》，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代理人负责监管公司的募集

和偿债资金，较好地履行了债权人代理人和账户监管人的职责，为保护本期债券

投资者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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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财务和资产情况 

本节的财务会计信息及有关分析反映了本公司最近两年度财务和资产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5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16）JS-079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节

所引用 2014-2015 年度/末财务数据均摘自上述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一、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报告期内无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 

二、 主要财务会计信息 

公司最近两年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一） 主要财务信息 

表 3-1 最近两年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同比变动 
总资产 7,490,836,828.02  5,341,980,116.54  40.23% 
总负债 2,879,240,449.07  2,086,052,480.87  57.57%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3,679,397,007.11  2,923,158,313.09  25.87% 
营业收入 456,281,622.75  297,958,967.71  53.14% 
营业成本 290,594,072.17  204,364,539.43  42.19% 
利润总额 105,045,319.52  105,610,875.62  -0.54% 
净利润 86,406,049.15  89,208,156.71  -3.14%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86,406,049.15  89,208,156.71  -3.14%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89,539,610.00  -242,680,022.40  136.90%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729,235,499.60  -74,839,543.51  -874.40%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751,131,063.17  671,438,398.69  11.8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84,776,876.55  673,341,702.98  16.55% 

（二） 主要财务指标 

表 3-2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同比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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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 2.98 6.35 -53.12% 
速动比率 2.87 6.35 -53.12% 
资产负债率 50.88% 45.28% 12.37%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 

注： 
1、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2、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三、 主要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主要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3 资产明细 

单位:元 

主要资产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同比变动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35,976,876.55  673,341,702.98  53.86% 
应收账款 809,812,644.79  934,758,188.53  -13.37% 
预付款项 455,324,401.33  47,908,676.69  850.40% 
其他应收款 372,403,931.99  456,777,352.72  -18.47% 
流动资产合计 2,774,677,043.87  2,112,789,420.92  31.33%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2,404,464,769.00  2,344,298,158.61  2.57% 
固定资产 538,695.15  674,103.64  -20.09% 
在建工程 1,892,694,671.34  881,158,312.76  114.80%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61,648.66  3,060,120.61  13.12%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16,159,784.15  3,229,190,695.62  46.05% 
资产总计 7,490,836,828.02  5,341,980,116.54  40.23% 

表 3-4 负债明细 

单位：元 

主要负债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同比变动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0,000,000.00  18,000,000.00  1288.89% 
应付账款 236,605,798.91  212,497,884.41  11.35% 
预收款项 58,343,831.15  65,195,844.95  -10.51% 
应付职工薪酬 1,068,753.69  692,802.12  54.27% 
应交税费 32,770,375.64  24,054,743.78  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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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8,647,779.11  12,328,047.32  -29.8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5,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932,199,371.84  332,769,322.58  180.1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484,419,768.33  1,274,419,768.33  16.48% 
长期应付款 610,721,993.49  628,441,319.96  -2.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9,704,937.25  183,191,392.58  3.56%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79,240,449.07  2,086,052,480.87  38.02 
负债合计 3,811,439,820.91  2,418,821,803.45  57.27% 

（一）货币资金 

表 3-5 货币资金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同比变动 
货币资金 1,035,976,876.55  673,341,702.98  53.86%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同比增加 53.86%，主要由当年新增定期存单

101,200,000.00 元和七天通知存款 150,000,000.00 元所致。 

（二）预付款项 

表 3-6 预付款项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同比变动 
预付款项 455,324,401.33  47,908,676.69  850.40%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同比增加 850.4%，主要由于新疆浦曌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 416,383,245.54 元合同未到期款项和新疆朗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186,848.16 元未竣工结算工程款所致。 

（三）应付职工薪酬 

表 3-7 应付职工薪酬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同比变动 
应付职工薪酬 1,068,753.69  692,802.12  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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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增加 54.27%，主要是由本期职工短期薪酬中

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以及职工福利费的增加造成。 

（四）在建工程 

表 3-8 在建工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同比变动 
在建工程 1,892,694,671.34  881,158,312.76  114.80%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同比增长 114.80%，主要是由乌鲁木齐开发区二号台地

项目和文体中心项目新增投资所导致。 

（五）应交税费 

表 3-9 应交税费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同比变动 
应交税费 32,770,375.64  24,054,743.78  36.23%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同比增加 36.23%，主要是由本期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房产税的增加造成。 

四、 资产抵押质押和其他优先偿付债券情况 

（一）资产抵质押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只有一项所有权和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即公司持有

的固定资产维泰大厦抵押给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用于公司贷款，抵押资产账面

值 162,991.46 万元。 

（二）、其他优先偿付负债 

除上述受限资产对应的债务外，截至报告末，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优先偿付负

债。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五、 报告期内对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的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通过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融资的情况。 

六、 对外担保变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对外担保余额 146,840.00 万元，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39.91%，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企业

名称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期限 

贷款金融

机构 

是否

为新

增 

担保

类型 

1 

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发

展总公司 

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

司 

7,840.00  
2009 年 11 月

30 日-2016 年

11 月 29 日 

中 国 农 业

发 展 银 行

乌 鲁 木 齐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支

行 

否 
单 人

担保 

2 
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发

展总公司 

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

司 

25,000.00  
2014 年 3 月

20 日-2018 年

3 月 19 日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乌 鲁

木 齐 西 虹

东路支行 

否 
单 人

担保 

3 
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发

展总公司 

乌鲁木齐高

铁枢纽综合

开发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24,000.00  
2014 年 11 月

27 日-2023 年

11 月 21 日 

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乌 鲁

木齐分行 

否 
单 人

担保 

4 
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发

展总公司 

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

司 

60,000.00  
2015-2-16 至

2018-12-26 
中信银行 是 

单 人

担保 

5 
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发

展总公司 

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

司 

30,000.00  
2015-1-28 至

2017-12-21 
交通银行 是 

单 人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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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银行授信使用及偿还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口径授信总额为 305,000.00 万元，未使

用的授信额度为 68,058.01 万元。具体授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总额 已使用额度 授信余额 被授信主体 
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00 58,000.00 2,000.00 

本公司 

2 工商银行 150,000.00 101,041.99 48,958.01 本公司 
3 建设银行 33,000.00 17,000.00 16,000.00 本公司 
4 昆仑银行 10,000.00 9,000.00 1,000.00 本公司 
5 中信银行 10,000.00 10,000.00 0.00 本公司 
6 乌鲁木齐银行 27,000.00 26,900.00 100.00 本公司 
7 光大银行 10,000.00 10,000.00 0.00 本公司 
8 民生银行 5,000.00 5,000.00 0.00 本公司 

合计 305,000.00 236,941.99 68,0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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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公司业务和治理情况 

本公司是经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同意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出资人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司主要承担开发区设区以

来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建设管理及拆迁安置服务。目前主要从事资产经营

管理，房屋、场地的租赁，投资理财咨询服务。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及中国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据《公司章程》，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强

化内部控制，规范公司经营运作。 

一、 公司主要业务和经营状况简介 

（一） 最近两年经营情况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6,281,622.75 元，同比增长 53.14%，营业收

入增长态势良好。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425,855,586.75 元，同比增长 42.95%，占

营业收入比重为 93.33%，显示出了良好的可持续性。另外，其他业务收入实现

30,426,036.00 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6.67%。 

表 4-1 最近两年经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变动 
一、营业总收入： 456,281,622.75  297,958,967.71  53.14% 
营业收入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425,855,586.75  297,915,016.99  42.95% 
其他业务收入 30,426,036.00  43,950.72  69127.62% 
二、营业总成本: 290,594,072.17  204,364,539.43  42.19%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290,594,072.17  204,364,539.43 42.20%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744,496.35  22,348,580.08  -2.70% 
管理费用 3,753,295.51  4,181,998.44  -10.25% 
财务费用 36,170,501.84  654,463.34  5426.74% 
资产减值损失 3,233,254.75  2,385,014.97  35.57% 
加：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740,682.61  1,476,304.17  -488.86% 
三、营业利润 95,045,319.52  65,500,675.62  45.11% 
营业外收入 10,000,000.00  40,110,200.00  -75.07% 
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88,890,860.43  299,187,129.69  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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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2,575,198.61  89,384,565.22  14.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91,466,059.04  388,571,694.91  77.9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139,554.09  1,455,750.14  46.97% 
支付的各项税费 44,316,497.59  94,919,195.94  -53.3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2,861,038.27  184,946,344.24  9.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1,926,449.04  631,251,717.31  -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539,610.00  -242,680,022.40  136.90% 
五、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 
213,076,310.39  74,839,543.51  184.7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9,235,499.60  74,839,543.51  874.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9,235,499.60  -74,839,543.51  -874.40% 
六、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6,181,136.00  197,370,389.63  -96.87%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0  1,210,441,774.23  -50.43%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22,400,000.00  545,640,740.70  -77.5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75,750,072.83  490,733,024.47  -43.81% 
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1,435,173.57  353,918,832.78  -68.51%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42.95%，是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显示出了公司收入和利润

增长的可持续性。但是营业收入的增长也带来了营业成本的增加，增幅达到

42.19%，基本与营业收入的波动幅度持平。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

变动是营业成本增加的主要来源。另外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从

负值转变成为正值，显示出公司的经营以及本期债券的偿付拥有良好的现金流量

作为保障。但是还应注意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仍为负，在报告期内，公

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的变动幅度达到-874.40%。一方面，公司从事的经

营活动特征导致了公司目前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的情况；另一方面，若是

受到小微企业违约的影响出现回款困难，也会影响本期债券的偿付。 

（二）报告期内投资状况分析 

2015 年公司通过委托贷款的形式对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多家小微企业进行

了投资，主要有新疆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维泰小微企业园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新疆维泰亿兴嘉鸿投资有限公司、新疆软件园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投资

总额已达到 52,305.92 万元，目前还没有得到来自小微企业的贷款利息和本金偿

付。另根据审计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报告期内公司亦没有通过其他投资取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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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目前仍处于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阶段。 

二、 行业趋势、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经营计划及可能面临的风险 

（一） 行业发展格局与趋势展望 

1、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发挥其职能的基础条件和主要载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协调发展的物质基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改善投资环境、强化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加强区域交流与协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写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15》，在 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56.1%，城市建成面积已经从 1981 年的 0.7 万平方

公里增加到 2015 年的 4.9 万平方公里。新疆的城镇化率在 2015 年也已经达到了

48%，但仍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到 2020 年，全疆城镇化率将从 2015 年的 48%提

高到 45%，年均提高 1.3 个百分点。此外，位于开发区的乌鲁木齐高铁站预计将

于 2016 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届时，凭借着白鸟湖新区以及高铁片区的联动，开

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实现更快的发展。 

2、 国有资产经营与维护行业 

国有资产经营是指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代理人为了保证国有资产的优化配

置、合理利用，提高运行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

值增值而进行的一系列筹划、决策活动。伴随着开发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营性

物业资产的日常经营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国有资产的运营越来越市场化，所涉

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未来存量基础设施的维护运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经济效益

的发挥势必要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二） 公司发展战略及下一年度经营计划 

“十三五”期间，公司在区委、管委会（区政府）正确领导下，将按照区域

国企发展及需要，继续深挖国有资产潜在价值，多层次、多角度探索优化市场业

务模式，在持续、稳健经营的基础上，参与发起设立新疆银行，助力区域金融体

系建设；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契机，参与“丝绸之路”旅游小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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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战略落地；在政府授权下全面布局区域文体产

业，开展文化体育产业运营，深层次挖掘产业价值；不断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建

立良性发展循环，继续扩大直接融资的通道,支持项目建设,为区域经济发展积极

做出国企的应有的贡献。 

（三） 可能面临的风险 

公司通过委托贷款所投资的企业数量众多，且以小微企业为主，涉及众多行

业与项目。小微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末端环节，经营竞争环境相对处于劣势，面

临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和政策性风险，抗周期性较弱。随着 2015 年经济形势下滑，

2016 年经济增长放缓，全国的中小企业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严峻的市场形势所带

来的挑战。而一旦出现经营困难，则会影响贷款本金利息的偿付，也随之影响本

期债券的正常偿付。 

三、 公司与主要客户往来违约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与主要客户往来违约情况。 

四、 公司独立性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能与公司控股

股东保持独立性，具备自主经营能力。 

五、 公司非经常性往来占款、资产拆借及违规担保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经常性往来占款、资产拆借及违规担保情况。 

六、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均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同时公司如约执行募集说明书中写的相关约定和承诺，

确保债券投资者应享有的利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董监高人员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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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重大事项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财务

状况及运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报告期内，公

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除该事项

外，本公司并无破产重组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等应披露重大事项

发生。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

生前述

事项 
1 公司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公司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是 
6 公司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公司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公司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11 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2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如有）； 否 
13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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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报告 

本公司 2015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请参阅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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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目录 

（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三）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2015 年年度审计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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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

债券 2015 年年度报告》盖章页）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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